
新生須知: 

一、本校作息時間 

時    間 作息事項 

07:25 早自習預備鐘 (遲到登記 7:30) 

07:30--08:05 早自習【週一、週三 7:50-8:05升旗】 

08:05--08:15 下課時間 

08:15--09:00 第一節 

09:00--09:10 下課時間 

09:10--9:55 第二節 

9：55—10：10 下課時間(15分鐘，供同學借書、運動使用) 

10:10--10:55 第三節 

10:55--11:05 下課時間 

11:05--11:50 第四節 

11:50--12:25 午餐時間 

12:25--13:00 午休時間 

13:00--13:10 下課時間 

13:10--13:55 第五節 

13:55--14:05 下課時間 

14:05--14:50 第六節 

14:50--15:10 打掃時間 

15:10--15:55 第七節 

15:55--16:05 下課時間/若無第八節則放學 

16:05--16:50 第八節(輔導課) 

 

 

二、本校請假規定： 

1.病假：當日應先電話告知導師，並於返校三日內至學務處生教組請假（病假超過三日需開立醫

生證明），逾期不予受理。 

2.事假：一律事前以請假卡完成請假手續，事後一律不准假。 

3.喪假：除至親親人突然過世，准予事後三日內補假，其餘一律事前完成請假手續。 

4.公假：由師長提出申請，經導師簽名後，交回生教組以公假登錄。 

5.中途離校：因病或重大事故必須返家者，由導師通知家長，家長應至學務處填寫「中途離校登

記表」才能由家長帶回。 

6.逾假或未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者，除特殊原因外，一律以曠課論。 

  7.假卡請跟各班導師領取。 

  8.學校電話:8832174，分機:一年級導師室 31，教務處 12、學務處 13、輔導室 24、總務處 15 

 

 

 

 



三、日常生活作息規定： 

1.禮貌：看見師長要問好，進辦公室前要喊報告，遵守人我分際，互敬互重。 

2.手機：本校原則上禁止攜帶及使用手機，如果真的有需要帶到學校，請到生教組說明原因，並填寫

手機申請單，申請通過後，每日到校時均須放置學務處手機盒中，禁止攜至教室。每學期

都要重新申請一次。 

3.上課前 2分鐘會有預備鐘，聽到預備鐘響時請盡快進入教室準備上課。 

4.校園全面禁吃口香糖及禁止邊走邊吃、喝的行為。 

5.遲到：7:30－8:00之間到校。曠課：8:00以後到校（有原因可寫請假單請假）。學生有遲到、曠課

情形，屢勸未見改善者則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議處。 

6.根據菸害防制法，未滿 18歲不得吸菸，校園嚴格禁止吸菸行為(包含紙菸及電子菸類等)，違反者

會依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記過處分。 

7.未經老師同意者，禁止進入他班教室，亦禁止跨年級到不同年級的走廊逗留。經發現記警告處分，

情節嚴重者記過處分。 

8.上課的時間如果有師長需要借調(公差、練習……)，請務必領取「借調單」，並完成借調手續。 

9.嚴禁攜帶以下違禁品： 

A.具有殺傷力之刀械、槍砲、彈藥及其他危險物品。 

B.毒藥、毒品及麻醉藥品。 

C.猥褻或暴力之書刊、圖片、VCD、DVD。 

D.菸、酒、檳榔或其他有礙學生身心健康之物品。 

E.其他（如 MP3、MP4、撲克牌、電動玩具、漫畫…等非上課必要之物品。） 

10.在學校發生任何情況，請隨時告知師長，讓師長協助處理。 

 

四、服裝儀容規定： 

   1.一律以乾淨、整潔、不怪異為原則。 

   2.本校校服為夏季、冬季運動服兩種，請依照學務處規定的換季時間穿著，但遇到天氣變化大的

時間，同學可視情況調整最適合的穿著。 

   3.下雨天特別規定：上、放學時遇大雨，可穿著涼鞋或拖鞋進出校門，但為避免地面濕滑危險，

一進到教室須馬上換穿正式鞋襪，未換穿者，一律以服儀不整處理。 

   4.星期二、四可著班服，其他時間均為運動服，唯服裝必須全班統一，違反規定者，全班停一次

班服日。 

   5.學號繡在右胸，繡上班級及姓名，除運動服外套繡白色外，冬、夏季運動服皆繡紅色。 

                    

 

 



五、上、放學規定 

1.騎腳踏車的同學： 

  (1)騎腳踏車一定要戴安全帽，並且請勿並排、超車、雙載。 

  (2)不得擅自變更裝置(例如：禁止加裝「火箭筒」)，並應保持煞車、鈴號、燈光及反光裝置等安

全設備之良好與完整。 

  (3)上、放學腳踏車一定要依規定路線行走： 

    A.禁止的路線為：中學路與中山路路口、中山路與富農路路口、中學路拓寬工程進行中 

    B.上學時從「全家便利商店」騎往「光復路和中山路路口」的同學，不可以直接過馬路待轉，須

右轉到郵局前面才能過馬路。 

  (4)上、放學期間，騎腳踏車的同學請勿將車子停在 7-11前，以免影響交通。 

2.家長接送的同學：請務必提醒家長詳閱所附的路線圖，不可隨意臨時停車。 

3.課間禁止到車棚。若需要到車棚拿東西，務必事先報備導師或學務處。 


